附件1    2010年上半年广东省技工学校计算机应用

基础课程与技能鉴定统考工作安排表
	阶段
	日 期 及 工 作 项目
	内容及要求
	负责单位

	准

备

阶

段
	(1) 4月12日～4月30日：学校组织学生报名。
	学校接受学生报名截止日期为4月30 日。

注：数据上报前，学校必须打印考生名册，仔细核对考生姓名等信息，数据一经上报不得更改！
	考点学校

	
	(2)4月中旬：各市根据本市实际情况安排报名系统培训工作，布置报名数据的采集和上报有关事项。
	各考点学校选派优秀、责任心强的相关工作人员参加。
	各市鉴定中心



	
	(3)5月4日—7日：各市接收学校报考数据。

(4)5月10日—14日省职业技术教研室接收各市及广州地区省部属学校报考数据。用电子邮件报送数据的市，同时要把有关资料速递邮寄到省职业技术教研室。

(5) 5月14日前上缴费用直接汇广东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指定帐户。

省职业技术教研室办公地址 ： 广州市惠福东路546号广东就业服务大厦7楼

邮编：510115

联系电话（兼传真）：

020-83346120，联系人：吴剑虹
	报名需递交的材料：报名数据；考试工作人员和外派考评员推荐表；集体报名表各1份。

注：

1、各学校请务必于5月14日前上缴鉴定考核费（费用说明见附件6），汇款单上请注明学校名称、代码、报考人数及经办人电话，并传真省鉴定中心，以便及时查对。省鉴定中心财务科联系人：林燕丹；联系电话：020-83300753，传真：020-83340592
2、缴费金额以各校上报数据中的人数为准，缺考或退学不得退费，请各学校在上报数据前收齐鉴定费。
	省职业技术教研室

省鉴定指导中心

各市鉴定中心

各学校考点

	
	(6) 6月7日—11日，省职业技术教研室将准考证数据返回各市及广州市省部属学校。各市再将数据返还给学校。
	各市通过电子邮件接收经过省编排后的报名数据。

各考点学校从市鉴定中心接收报名数据。
	省职业技术教研室

各市鉴定中心

	准   备   阶   段
	(7)6月4日前各市确定各考点学校考评员安排。

6月7日前各市鉴定中心汇总市属学校考评安排并上报省鉴定中心考务科  
	各市鉴定中心上报考评员安排（要求及格式见附件7）


	各市鉴定指导中心

	
	(9)6月14日～15日各考点学校发放准考证。
	通过报名软件打印并加盖学校公章。
	考点学校

	
	(10)6月23日各市及广州地区省（部）属学校到省鉴定指导中心领取考试材料。

 (11)6月24日各市属学校安排2 名保密员到市领取考试材料，并做好保密工作。
	领取的考试材料包括：试题光盘专用袋；加密狗；统考资料袋。
	省鉴定指导中心

各市

考点学校

	
	(12)6月25日前，按考试要求检查所有考场设备，落实考场人员安排。
	检查机房设备及软件配置、网络、电源、清病毒。布置考场。检查和配齐考场设施及考场用品。
	考点学校

	
	(13)6月25日各市组织有关专业人员分别到各校检查考场准备和安排情况。

各考点学校组织对监考员及有关工作人员进行考前动员及考务培训。
	清洁、布置、密封试室；监考员及有关工作人员进行考前动员及考务培训。
	各市

考点学校

	考  试  阶  段
	(14)实施考试：

考试时间： 

2010年6月26日

第一批：8时30分至10时30分

第二批：11时00分至13时00分

第三批：14时00分至16时00分

第四批：16时30分至18时30分

2010年6月27日

第五批：8时30分至10时30分

第六批：11时00分至13时00分

第七批：14时00分至16时00分

第八批：16时30分至18时30分
	1、省教研室和各市劳动保障部  门遣派巡视员巡视考场。

2、总值班室安排在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3、值班电话另文通知

4、开考高级的学校统一在第五批开始。

5、考试过程中，要认真填写好《考场记录表》、《考生签到表》和《考生缺考名单》等表格


	各市劳动保障部门

考点学校

省教研室

省鉴定指导中心

	评 卷 阶 段
	(15)6月28～6月29日：回卷

    回卷地点：广州市越秀区惠福东路546号广东就业服务大厦5楼命题科

   联系电话：（020）83185947
	回卷材料：考试数据光盘、加密狗、试题光盘专用袋、统考资料袋等。
	省鉴定指导中心

	
	(16) 2010年7月中旬：阅卷评分。
	考试数据上报前必须认真清点核对考生数据人数。辅助或异常收卷的，应在考场记录表登记。（考试过程因考生或系统管理员操作不当造成无法阅卷，由各考点学校负责）。
	省鉴定指导中心

	总 结 收 尾 阶 段
	(17)2010年8月中下旬：发放考试成绩及接受办证材料上报。
办证地点：广州市惠福东路546号广东就业服务大厦八楼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证书科

邮编：510115
联系电话：（020）83184171
	成绩下放实行百分制，缺考和上报数据异常的考生，成绩都用“-1”表示，作弊成绩用“-2表示”。
部、省属技校将办证资料直接送或速递至省鉴定指导中心证书科（具体要求请参照《关于广东省技工学校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与技能鉴定统考成绩公布和证书核发等事宜的通知》（www.gdosta.org.cn“中职技校专栏”里的“最新通知”）
市属学校到所属市鉴定中心办理。请严格按照相关规定程序办证。
	省教研室

省鉴定指导中心

地级市鉴定中心

考点学校

	
	(18) 2010年9月：发证。


	
	省鉴定指导中心

省教研室



	其他
	鉴定成绩可在网上查询 

广东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网址：http://www.gdost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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